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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基督教场所负责人 
及教职人员出入境管理制度 

 

一、总  则 

 

为贯彻落实新修订《宗教事务条例》，加强全省基督教活动场

所负责人（以下简称“活动场所负责人”）及教职人员出入境的规

范化管理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，依据相关政策规定和教会规章，

结合我省基督教工作实际情况，省基督教两会（以下简称省两会）

特制定本管理制度。 

  

二、出境申请 

 

第一条  活动场所负责人是指场所民主管理组织的负责人。 

第二条  教职人员是指由省两会按立的牧师、长老，由省两

会认定的教士和传道员。 

第三条  活动场所负责人和教职人员赴国外参加宗教会议和

活动，需填报《吉林省基督教因公出国（境）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

“申请表”），并在出发前一个月由所在场所提出书面申请。 

第四条 《申请表》及书面申请应附会议或活动组织方的邀请

函，经县（市区）基督教两会（本地无两会的，向市（州）两会

申请），报省两会审查同意后，由省两会报省宗教事务部门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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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省两会接到省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出境的批复后，通

知申请人及所在活动场所，申请人方可办理出境手续。 

第六条  申请出境人员应该获得属地宗教事务部门的同意，

并遵守属地宗教事务部门的规定。 

第七条  活动场所负责人和教职人员因私赴国外旅游、探亲、

治病等，应在拟出发日 15日前，向县（市、区）两会（本地无两

会的，向市（州）两会申请）及属地宗教事务部门报告。 

 

三、纪律要求 

 

第八条  参加境外宗教会议或活动的发言内容，应事先征得

省两会和省宗教事务部门同意，并书面备案。临时发言不得有违

国家宗教政策和法规，当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。 

第九条  境外活动期间，当警惕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，不得

有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和言论，要警惕境外势力利用经济手段进

行的拉拢和腐蚀，树立良好的中国宗教教职人员形象。 

第十条  要充分体现中国基督教“三自”爱国运动的成果，

展现中国基督教蓬勃发展的景象，宣传新时代党和国家宗教信仰

自由政策。 

第十一条  要自觉抵制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，要分

辨邪教和异端等组织，避免各种势力的渗透。 

第十二条  因故延期回国应及时申请延期，在境外遇突发事

件，应及时与中国领使馆取得联系，确保自身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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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回国销假 

 

第十三条  出境期满返回本地后，应在 2 日内向属地基督教

两会及宗教事务部门销假。 

第十四条  参加境外宗教会议或活动的人员，应在 10 日内上

交书面汇报。 

 

五、附  则 

 

第十五条  活动场所负责人和教职人员违反本制度规定，基

督教两会组织将依据《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》、《中国基督教教职

人员认定办法》和《吉林省基督教教会规章》给予劝诫、暂停教

会职务、撤销教会职务和革除圣职等惩处。 

第十六条  本制度由省基督教两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发布

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  林  省  基  督  教  协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月 25日 


